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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77号华贸中心 3 号写字楼 34层  邮政编码 100025 

电话: (86-10) 5809-1000  传真: (86-10) 5809-1100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列席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5 日下午 14 点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柔远镇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的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中国法律、

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中国法律法规”）及《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

事宜（以下简称“程序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以及根据上述决议内容刊登的公告、

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同时听取了公司及相关人员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

说明，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承诺其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完

整、真实和有效的，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或以前发生的事实及本所

律师对该事实的了解，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程序事宜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发表

法律意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本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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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必需文件公告，并依法对所出具之法律

意见承担责任。未经本所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基于上述，根据中国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谨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9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召开本

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并于 2023年 5月 1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等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公告。 

上述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届次、召集人、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会议召开日期、时间、会议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出席对象、会议地点、会议

审议事项、提案编码、会议登记方法、登记时间、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

点、会议联系方式、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等事项，并说明了股权登记日

登记在册的普通股股东均有权亲自出席或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等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共 19 项议案，分别为《关于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

整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于<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签订附

生效条件的<关于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及<关于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修订版）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 号——上市公

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

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第十一条和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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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

的重组上市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议案》《关于批准本次重

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备考

审阅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评估机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

提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公允性的议案》《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批准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

公司股份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对公司摊薄即期回报影响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

体承诺的议案》《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履

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议案》《关于本次交

易信息发布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议案》《关于制定<未来三年（2023-2025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有关事宜的议案》。上述议案

1-19作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由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股东大会就上述议案 1-19 进行表决时，公司

股东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新元资产管理公司

作为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股东大会就上述议案 1-19 进行表决时，须对中小投

资者单独计票。前述议案的主要内容已于 2023年 5月 11日公告。 

经验证，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于公告载明的地点和日期如期召开，其召

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包括股东及/或股东代理人，下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 3 名（代表 6 名股东），代表股份

13,358,9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8％。 

经验证，本所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的资格符合中国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9 名，代表股份 69,376,17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4.93％。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

统提供机构验证其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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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 132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9,285,0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0％。 

3、出席及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验证，除股东代表外，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现场或视频出席

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本所律师现场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的现场会议。 

三、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1、现场投票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股东代表审议了本次

股东大会的全部议案并进行了逐项表决。 

2、网络投票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方式，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15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15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

意时间。  

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有表决权股份数和表决结果等情况。 

3、表决结果 

现场表决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经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代

表的有效投票表决通过，具体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1,989,1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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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0％；反对 745,9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8,539,0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45％；反对 745,9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5％；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2）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1,989,1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0％；反对 743,2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0％；弃权

2,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8,539,0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46％；反对 743,2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4％；弃权 2,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3）逐项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3.01 本次交易方案概况 

表决结果：同意 81,989,1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0％；反对 743,2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0％；弃权

2,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8,539,0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45％；反对 743,2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4％；弃权 2,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3.02 重大资产置换-交易对方 

表决结果：同意 82,014,3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3％；反对 720,7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8,564,2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54％；反对 720,7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6％；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6 

3.03 重大资产置换-置换资产 

表决结果：同意 82,008,0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2％；反对 727,0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8％；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8,557,9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52％；反对 727,0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8％；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04 重大资产置换-置换资产的定价依据、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81,885,4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7％；反对 849,6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8,435,3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10％；反对 849,6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05 重大资产置换-交割及违约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 81,885,4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7％；反对 849,6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8,435,3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10％；反对 849,6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06 重大资产置换-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81,885,4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7％；反对 849,6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8,435,3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10％；反对 849,6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07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种类和每股面值 



7 

表决结果：同意 81,825,4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反对 906,9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弃权

2,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8,375,3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6.89％；反对 906,9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弃权 2,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3.08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拟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 

表决结果：同意 81,825,4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反对 909,6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8,375,3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6.89％；反对 909,6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09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 81,788,3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6％；反对 944,0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4％；弃权

2,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8,338,2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6.77％；反对 944,0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2％；弃权 2,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3.10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与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81,825,4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反对 909,6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弃权

2,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8,375,3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6.89％；反对 909,6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弃权 2,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3.11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81,825,4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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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90％；反对 909,6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弃权

2,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8,375,3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6.89％；反对 909,6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弃权 2,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3.12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 81,825,4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反对 909,6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弃权

2,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8,375,3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6.89％；反对 906,9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弃权 2,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3.13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锁定期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81,825,4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反对 909,6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弃权

2,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8,375,3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6.89％；反对 906,9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弃权 2,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3.14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81,825,4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反对 909,6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弃权

2,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8,375,3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6.89％；反对 906,9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弃权 2,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3.15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81,825,4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反对 906,9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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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8,375,3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6.89％；反对 906,9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弃权 2,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3.16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拟购买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 81,825,4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反对 909,6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8,375,3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6.89％；反对 906,9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弃权 2,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3.17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种类和每股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 81,827,1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反对 905,2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9％；弃权

2,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8,377,0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6.90％；反对 905,2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9％；弃权 2,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3.18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 81,825,4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反对 909,6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弃权

2,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8,375,3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6.89％；反对 906,9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弃权 2,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3.19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对象与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81,825,4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反对 909,6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弃权

2,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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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8,375,3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6.89％；反对 909,6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弃权 2,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3.20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数量及募集配套资金总额 

表决结果：同意 81,825,4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反对 909,6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弃权

2,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8,375,3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6.89％；反对 909,6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弃权 2,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3.21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 81,825,4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反对 909,6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弃权

2,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8,375,3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6.89％；反对 909,6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弃权 2,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3.22 募集配套资金-锁定期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81,825,4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反对 909,6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8,375,3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6.89％；反对 909,6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23 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 81,825,4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反对 909,6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弃权

2,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8,375,3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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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总数的 96.89％；反对 909,6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弃权 2,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3.24 募集配套资金-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81,825,4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反对 901,7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9％；弃权

7,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8,375,3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6.89％；反对 901,7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8％；弃权 7,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3.25 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81,856,4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4％；反对 875,9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6％；弃权

2,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8,406,3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00％；反对 875,9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9％；弃权 2,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4）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1,856,4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4％；反对 875,9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6％；弃权

2,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8,406,3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00％；反对 875,9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9％；弃权 2,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5）审议通过《关于<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1,860,2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5％；反对 872,1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弃权

2,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8,410,1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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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总数的 97.01％；反对 872,1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8％；弃权 2,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6）审议通过《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关于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关于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1,860,2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5％；反对 872,1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弃权

2,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8,410,1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01％；反对 872,1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8％；弃权 2,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7）审议通过《关于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修订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1,860,2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5％；反对 872,1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弃权

2,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8,410,1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01％；反对 872,1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8％；弃权 2,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8）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号——上市公司

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1,860,2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5％；反对 872,1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弃权

2,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8,410,1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01％；反对 872,1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8％；弃权 2,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9）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和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1,860,2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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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95％；反对 872,1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弃权

2,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8,410,1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01％；反对 872,1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8％；弃权 2,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10）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1,860,2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5％；反对 872,1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弃权

2,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8,410,1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01％；反对 872,1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8％；弃权 2,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11）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1,860,2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5％；反对 872,1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弃权

2,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8,410,1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01％；反对 872,1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8％；弃权 2,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12）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1,860,2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5％；反对 872,1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弃权

2,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8,410,1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01％；反对 872,1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8％；弃权 2,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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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评估机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评

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公允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1,856,7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4％；反对 872,1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弃权

6,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8,406,6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00％；反对 872,1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8％；弃权 6,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 

（14）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

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1,856,7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4％；反对 872,1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弃权

6,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8,406,6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00％；反对 872,1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8％；弃权 6,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 

（15）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对公司摊薄即期回报影响及填补措施和相关

主体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1,856,7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4％；反对 872,1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弃权

6,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8,406,6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00％；反对 872,1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8％；弃权 6,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 

（1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1,856,7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4％；反对 866,9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弃权

11,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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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8,406,6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00％；反对 866,9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6％；弃权 11,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17）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信息发布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1,832,4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1％；反对 866,1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弃权

36,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8,382,3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6.92％；反对 866,1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6％；弃权 36,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 

（18）审议通过《关于制定<未来三年（2023-2025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81,863,0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5％；反对 865,8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弃权

6,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8,412,9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02％；反对 865,8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6％；弃权 6,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 

（19）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

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有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1,856,7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4％；反对 872,1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弃权

6,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8,406,6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00％；反对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8％；

弃权 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 

以上议案为特殊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经验证，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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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

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其中二份由本所提交公司，一份由本所留档。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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